
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高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直及驻高各有关单位：

现将《高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高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方案

为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两清两治两管护”整治提升行动，

稳步提升我市农村人居环境水平，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根据

《晋城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方案》要求，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如下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农村生活垃圾清理

2025 年底前，全面排查整治农村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倾

倒）点，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并规范运行的自然村达

到 98%以上。2026 年，健全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长效机制，稳

定实现自然村组有收集站点、乡镇有转运能力、县级有无害化处

理能力。2027 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长效机制高效运行，基本

实现“全收集、全处理、全焚烧、零填埋”。

（二）农村建筑垃圾清理

2025 年底前，全面清理农村积存建筑垃圾，市区周边建设

容量充足的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重点接纳市区及周边村庄建筑

垃圾，处置场纳入市域建筑垃圾收运处置管理体系。2026 年，

确定 5 个建筑垃圾整治重点乡镇，采取“临时存储+固定消纳”

的方式，在村内选择临时存放建筑垃圾的场所，定期清运，在乡

镇辖区内选择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规范处置，探索建立农村建



筑垃圾收运体系。2027 年，建立建筑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

全市所有乡村。

（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2025 年底前，完成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逐步健全

长效运维机制。完成 153 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全市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管控）率达 50.3%。2026 年，完成 51 个行政村治理，

治理（管控）率达 67%。2027 年，完成 45 个行政村治理，治理

（管控）率达 82%，长效运维管护机制运行有效，治理管控后的

村庄实现“三基本”（基本看不到污水横流、基本闻不到臭味、

基本听不到村民怨言），治理成效为多数村民群众认可。

（四）畜禽粪污治理

2026 年，新建 2 个规模以上养殖场畜禽粪污处理设施，出

台全市畜禽粪污处理导则。2027 年，再新建 2 个规模以上养殖

场畜禽粪污处理设施，散养户畜禽粪污基本实现分户收集、还田

处理利用。

（五）农村公厕管护

2025 年底前，对农村问题公厕进行整改。2026 年，农村公

厕长效管护机制基本建立，实现专人管、有经费、定时清、无异

味。2027 年，农村公厕建设管护进一步优化，确保建得成、用

得上、长受益。

（六）农村公路管护

2025 年底前，全面清理农村公路沿线的垃圾、杂物、堆积



物，实现公路用地范围内无垃圾、无杂物，确保路面整洁，通行

状况良好。2026 年，稳步推进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养护

资金及养护人员足额配备到位，次差路、安防工程、危桥改造等

工作有序开展，全市村道乡管比例达到 90%以上。2027 年，村道

乡管比例达到 95%以上，路域环境整治实现常态化，优良中等路

率稳定在 90%以上，构建起“建养并重、外通内联、安全舒适、

路域洁美、服务优质”的发展格局。

二、重点任务

（一）农村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清理

1.集中整治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倾倒）点。聚焦重点区域，

对农村生活垃圾随意倾倒等问题，开展全地域、全方位排查、集

中整治。对排查发现的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倾倒）点，建立“一

点一策”整治台账，明确责任主体和整改要求，完成一个、销号

一个。〔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

事处）〕

2.加快补齐农村生活垃圾收处设施短板。按照自然村（村民

小组）全覆盖要求，配全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设施。加强卫生保洁

队伍管理和乡镇中转站建设，健全管理制度和定期检修运维机

制。〔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

事处）〕

3.健全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全链条管理机制。健全“县统筹、

乡（镇）落实、村实施”三级联动管理机制，推行“村收集、乡



（镇）转运、县级处理”模式。科学合理配置清扫保洁队伍，建

立农村保洁人员用工台账，完善农村保洁制度，按照 50 户以下

的自然村配备 1 名、50 户以上的自然村每 400 人配备 1 名（不

足 400 人的配备 1 名）的标准配置保洁员，2025 年底全市自然

村、行政村实现保洁员配置全覆盖。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

产生、谁负责”原则，推行“四长（河长、路长、村长、厂长）

+环卫监督员”制度，明确管理责任人和环卫监督员。市城市管

理局负责做好全域垃圾清运处置监管工作；水务、公路、交通、

铁路部门分别做好特定区域垃圾清运处置监管工作。乡镇（街道）

人民政府（办事处）做好管辖区内驻地单位、工矿企业垃圾清运

处置监管工作；村委做好村庄周边田间地头、荒坡沟渠的垃圾清

运处置监管工作。〔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各乡镇（街道）

人民政府（办事处）〕

4.持续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专业化运营。加强垃圾收

储运体系建设，完善垃圾处置市场化运营方式，深化与第三方服

务企业的合作，进一步扩展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范围。〔责任单

位：市城市管理局，各相关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5.严格绩效评价。聚焦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倾倒）点排查

整治、生活垃圾收集点布局和卫生状况、清运车辆规范作业、转

运站运营效率等重点，建立城乡生活垃圾收运作业质量标准和绩

效评价办法，加大对第三方服务企业等运营主体的绩效评价力度，

试点推行按效付费，提高垃圾收集转运覆盖面和效率。〔责任单



位：市城市管理局，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6.清理积存建筑垃圾，取缔“黑渣土场”。聚焦村内建筑垃

圾收集点、主要道路及闲置地块等重点区域，对现有积存的农村

建筑垃圾，进行全面摸排、集中清理。持续推进“黑渣土场”整

治，以乡镇为单元，组织乡村两级，全面排查取缔辖区范围内“黑

渣土场”，建立整改清单，对账销号，强化日常巡查，防止反弹。

〔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7.完善收运体系。实行分区分类管理，全市所有村庄全部纳

入建筑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明确收运单位、运输路线和处置去向。

按照街道办事处辖区村庄、重点乡镇镇区及周边村庄、一般乡镇

镇区及周边村庄、重点村庄、一般村庄五个等次对全市所有村庄

进行分类，并建立分类管理机制。〔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局，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8.提升处置能力。按照“区域统筹、适度集中”的原则，在

不占用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前提下，合理布局建筑垃圾消

纳场所。配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逐步分级分类收运处置

城乡建筑垃圾。〔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各乡镇（街道）人

民政府（办事处）〕

9.压实治理管理责任。建立县乡村三级建筑垃圾管理体系，

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完善建筑垃圾管理制度，建立全域建筑垃圾

治理管理协调机制；各乡镇（街道）负责本辖区内建筑垃圾中转

站、消纳场所的规划建设与日常管理，建立台账，组织专业队伍



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清运工作；村级负责指定专人进行收集点

日常监督管理。推动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开工前共同制定处置

方案，明确减量目标、清运方式和处置去向。督促村民自建、翻

修房屋向村委会报备，按指定地点堆放建筑垃圾，严禁随意倾倒。

〔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10.建立多层级监管巡查机制。强化智能化监管，市城市管

理局负责建立消纳处置场、清运车辆全过程监控平台，对运输、

倾倒、处置等环节实时监控；对农村建筑垃圾堆放点、收运线路、

消纳处置场进行全覆盖巡查，建立问题清单并督促整改。各乡镇

（街道）组织日常巡查小组，村委会设立村级监督员，强化日常

监督，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行为。〔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局，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二）农村生活污水和畜禽粪污治理

11.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县建设。积极向上协调，

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实施城乡供排污一体化西北部乡镇项目、

河西镇东部片区污水综合治理项目，大幅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覆盖率。对未完成农村污水治理管控的村，根据各村发展水平、

地形地貌、村庄分布、人口集聚程度等，实施差异化治理，提高

治理管控率。〔责任单位：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市水务

局，各相关乡镇人民政府〕

12.加快项目验收。加快推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

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PPP 项目竣工验收。〔责任单位：晋城市生



态环境局高平分局，各相关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13.完善监测运维机制和考核评级制度。加强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运行检查评估，运行管理单位对进出水水质开展自行监

测，生态环境部门定期开展抽查监测。建立健全以乡镇为责任主

体，行业主管部门为监管主体，第三方专业机构为服务主体的专

业化、市场化运维体系。推动建立科学、完善的考核评价体系，

对第三方机构运维情况进行考核赋分评级，评级结果与费用支付

挂钩。〔责任单位：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市水务局、市

住建局，各相关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14.认真落实畜禽粪污处理导则。按照上级部门相关技术指

南、技术规程，细化标准，结合实际制定具体落实举措，对全市

畜禽养殖粪污进行分类处置，确保达到处置要求。〔责任单位：

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各相关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15.加强已建规模养殖场老旧设施常态监测更新。对全市规

模养殖场已有的粪污处理设施，建立运行台账，实行定期监测，

督促设施老化损坏、运行不正常的规模养殖场及时进行设备维修

更新，保证处理能力。〔责任单位：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各相

关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16.逐步配套畜禽粪污处理设施。对照农业农村部最新标准，

对新纳入规模养殖场名录中的养殖场，逐步配套畜禽粪污处理

设施。到 2030 年全市规模养殖场粪污设施配套率达到 100%。

〔责任单位：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各相关乡镇（街道）人民政



府（办事处）〕

17.落实散养户畜禽粪污处理责任。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负责对全市散养户畜

禽粪污处理提出分类指导意见，做好技术指导服务；晋城市生态

环境局高平分局负责畜禽散养户粪污处理的监督管理；乡镇（街

道）人民政府（办事处）负责落实散养户网格化包联责任，精准

施策，对辖区内散养户畜禽粪污进行分户收集、还田处理利用。

〔责任单位：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

各相关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三）农村公厕和农村公路管护

18.加强问题公厕整改。对未正常使用公厕，以及无人管护、

管护不到位、保障不足等问题公厕进行整改，实现管护达标，保

障正常运行。〔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各乡镇（街道）人民

政府（办事处）〕

19.建设农村公厕管护试点县。健全长效运维机制，明确

管护职责，2026 年完成一批农村公厕的建设改造，打造“建用

管”闭环样板。〔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各相关乡镇（街

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20.落实农村公厕管护责任。明确责任主体，加快构建主管

部门责任主体、镇村管护主体、农民受益主体的“三位一体”农

村公共厕所管护责任体系。主管部门加强督促落实，履行管理责

任；乡镇（街道）、村加强日常检查，落实管护责任，引导村民



自觉参与。〔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各乡镇（街道）人民政

府（办事处）〕

21.出台农村公厕管护标准。制定出台农村公厕建设管理实

施细则，配齐管护人员，落实管护资金，开展绩效评价。〔责任

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22.优化农村公厕建设。重点针对 300 户以上的村,对村委

会、公共活动中心等场所的公共卫生厕所进行新建、改造和管理。

〔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23.开展路域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对公路沿线路域内垃圾开

展集中清理行动，重点对公路沿线的“五堆垃圾”、杂草枯枝等

进行全面清理。持续加大日常清扫力度，提高清扫频次，加强路

面巡查、病害修复等工作，及时解决路面坑洼等问题。〔责任单

位：市交通局，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24.加大农村公路新改建力度。按照《山西省新一轮农村公

路提升行动方案》，加大农村公路新改建力度，对部分等级低、

路面窄、抗灾能力弱的路段优先升级改造。2026-2027 年完成新

改建公路 97.5 公里；对近三年连续检测为次差路的路段建立问

题整改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完成 4.5 公里道路整治。〔责任单

位：市交通局，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25.完善“路长制”管理模式。全面贯彻落实《农村公路条

例》，进一步明确各级路长职责任务，完善路长制运行机制。及

时更新路长制公示牌等基础信息，畅通投诉反馈渠道，对反馈的



问题及时整改落实。〔责任单位：市交通局，各乡镇（街道）人

民政府（办事处）〕

26.加强农村公路路域日常养护力度。强化农村公路管理养

护资金保障，足额配套养护资金，养护人员按照县道每 2 公里至

少 1 名、乡村道每 3 公里至少 1 名配备。〔责任单位：市交通局，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三、工作要求

市政府成立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负责

组织领导、统筹协调、督促指导相关工作。各责任单位要对照重

点任务，逐项建立任务清单，明确工作目标、具体举措、责任领

导、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地。各工作小组采

用“四不两直”暗访、数字化监测、无人机采集等方式，排查问

题，并指导各乡镇（街道）限期整改到位。各相关部门要积极争

取中央、省、晋城市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类项目资金，同时引

导社会资本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乡村两级

做好资金统筹使用。要及时总结宣传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引导

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形成“人人关心环境、人人参与整治”

的浓厚氛围。

附件：高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工作专班



附件

高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工作专班

组 长：徐 浩 市长

副组长：李 琳 副市长

段晓军 副市长

牛振亮 副市长

成 员：张彦科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刘慧文 市政府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牛志刚 市政府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张 斌 市财政局局长

李庆文 市住建局局长

李国明 市城市管理局局长

杨 鹏 市交通局局长

庞文庆 市水务局局长

王 路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赵庆国 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局长

陈雪波 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主任

张立新 市融媒体中心主任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专班

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兼任。专班下设农村



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清理和公厕管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

公路管护，畜禽粪污治理 4 个工作小组，分别牵头负责“两清两

治两管护”任务落实，组长分别由市城市管理局、晋城市生态环

境局高平分局、市交通局局长和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主任兼任。

专班根据工作需要召开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定期对工作进

行调度，按季度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通报，确保重点任务按序时

推进、难点问题及时解决。专班建立联络员制度，各成员单位分

别明确 1 名分管领导作为联络员，负责工作协调、日常对接。

专班及其办公室成员因岗位调整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原则上

由接任者担任并履行工作职责，市政府办公室不再另行发文调

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工作结束后，工作专班及其办公

室自行撤销。




